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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浅谈亲属间诈骗
(一)从“容隐”角度理解亲属间诈骗
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诈骗手段也层出不

穷，本文探讨的诈骗指加害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在认识上产生错觉，自愿处分
财物，从而加害人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文缩小
了诈骗的主体范围，探讨的是亲属间的诈骗行为。亲属包括家
庭成员和近亲属。本文为使探讨的主题更加深刻，主体更加具
体，将诈骗的主体范围限定在近亲属之间。《刑事诉讼法》第
一百零八条规定了近亲属的范围，即指：夫、妻、父、母、
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容隐”是对于亲属犯罪知而不举告等一系列妨害国家
司法秩序的行为，予以免除或减轻处罚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在现代虽然没有“容隐”制度这一概念，本论题所讨论的情形
立足于现代的社会，但是为了更好的探寻古代法律制度对现代
法治社会构建的影响，本文认为引用古代“容隐”的说法，能
够更好的对近亲属间诈骗进行探讨。故在本文中也是直接采用
“容隐”一词，描述以上现状。

（二）从“容隐”角度看近亲属间诈骗的两种类型
在本文看来，近亲属诈骗中的“容隐”行为不外乎有两种

情形。一是三方系近亲属关系：加害人诈骗被害人的财产，且
数额较大，第三人碍于近亲属情面，对近亲属间的诈骗行为知
而不举告，“容隐”加害人的诈骗行为。二是双方系近亲属关
系：加害人诈骗被害人的财产，且数额巨大，但被害人碍于情
面，也“容隐”加害人对自己的诈骗行为。

通过以上两种情形我们可以看到，当近亲属间发生诈骗行
为时其中一方一般会由于这种近亲属的关系而选择隐瞒不去告
发，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自己或他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这
体现了伦理与法的冲突。在后面的探讨中，也将主要从该角度
出发，去分析亲属间诈骗的影响。

二、亲属间诈骗中情与法的较量
诈骗行为中对近亲属的犯罪行为予以隐瞒不告发，从

“情”、“法”两个角度有不同意味。
首先，诈骗罪若没有达到法定的量刑情节，则可以视为平

常的弄虚作假，亲属仅对该诈骗人做出提醒，予以警告，视为
家庭内部可以自行解决的问题，属于“关起门来说亮话”。再
者，如果近亲属间的诈骗没有达到法定的量刑情节，法律也不
会追究这种行为。其次，这种行为本身危害性不大、且以家庭
为单位，危害范围小。家庭本身就具有教育批评的权利，能够
对该类行为予以制止，古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现在亲
属间自行解决这类问题，体现了传统家族本位的思想观念。大
同社会的构建需以和谐家庭为集合体，“容隐”行为是近亲属
间自然亲情的流露，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近亲属时，总有一种
宽容的情怀。出于此种情怀，“容隐”行为在家庭内部中维系
了赖以生存的亲情纽带，保障了人际交往中的人情基础。

道德是立法之基础，离开了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恶法，是不
需要被人们自觉遵守的，而且绝对不会有很长的生命力。在司
法环境中，法律应当对于亲属之间的感情基础和作证以后对于
家庭的破坏力进行权衡，而不是一定要求亲属之间证明有罪，
这样的要求既违背人情，又破坏了亲属之间的信任，社会将会
变得越来越冷漠。所以在亲属作证之前是否需要考虑亲属之间
的感情因素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量刑情节能够达到法律追究的情形，此时就存在伦理

与法理冲突的问题。
从法理来看，法律的价值在于维护公平正义，在于对恶人

的惩处和对被害人合法利益的维护，在于用强制手段控制犯罪
行为，以此树立起稳定有序的社会新风貌。因此，“容隐”行
为在一定程度上使加害人免于了惩罚，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如今倡导“依法治国”，
将“法治”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要求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守
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此种“容隐”行为破坏了“法治”氛围
的建设，挑战了司法权威，破坏了法律公平正义原则。

（一）不利于维护司法公平正义原则。
近亲属间的诈骗一旦被认定为犯罪，则证明其本身给社

会带来了一定不良影响。如果亲属对诈骗的行为表示原谅和宽
恕，或者借用家庭内部的关系进行调解，那么诈骗这一个行为
就不需要司法出面进行解决。对此出现的问题是，有亲属隐瞒
可以免于法律的制裁，则对于普通的主体犯诈骗罪，又如何为
自己逃脱责任呢。这样就出现了偏差，因为加害人和被害人的
身份不同就量刑不同，这对于其他人而言是不公平的，这样有
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辞，不利于对司法公平正义的维护。

（二）不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被害人出于亲属这层关系选择对加害人的行为表示谅解，

甚至自己的亲属或者自己本人出于情面也选择对这样的行为进
行隐瞒。但这样就带来了问题，是不是被害人就应该吃这样的
亏，就应该被诈骗财物而不去告发。这不是亲属间所谓的情
谊，而是道德绑架。法律之所以存在，为的是让维权困难的人
能够有保护自己的渠道。其次，对自己的亲属进行“容隐”，
被害人的财物是该收回还是不该收回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收回
来？如果这样的问题解决不好又该怎么办？之后的关系该如何
正常的进行？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从司法实践看亲属间诈骗
目前，诈骗罪是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不能要求公诉

机关不起诉被告人。由此可见，犯诈骗罪不仅是对被害人的伤
害，更是触犯了刑法，破坏了社会秩序，公诉机关是代表国家
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不是代表被害人对加害人进行惩罚。
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近亲属间诈骗是这样处理的：对于轻微
的近亲属间诈骗案件，如果被害人能够与加害人达成谅解,加
害人真诚悔罪，被害人及其亲属也可向检察机关提出不再起诉
加害人，公诉机关审查案件后综合全案情况，如果符合法定的
不起诉条件，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确有
必要进行诉讼的，检察院收到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申请后，会再
次对已生效判决进行审查，对符合抗诉条件的，会依法提出抗
诉，再次启动案件程序，如果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案件不符合抗
诉条件,会向申请抗诉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进行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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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诈骗罪是当今社会中较为常见的罪名，其中，亲属间诈骗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类型，因为其涉及伦理与法理的平衡问

题，所以一直备受社会关注。本文从古代的容隐制度入手，深入浅出的向大家解释亲属间诈骗的现状以及其是如何在司法实践中

具体处理的，旨在对实践中解决此类案件提出建议，使社会对于“情”与“法”之间的权衡产生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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